附件2：
调解员考评细则（一）
	评价
大项
	评价
项目
	评价指标
	分值
	自评得分
	机构评分
	最终得分

	工作量考核
	纠纷调解与处理
	参与完成纠纷调处现实量100%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10
	
	
	

	
	
	参与完成纠纷调解现实50%～100%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6
	
	
	

	
	
	参与完成纠纷调解现实50%以下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2
	
	
	

	
	
	未参与任何调解工作的
	0
	
	
	

	
	以案定补申报
	申报以案定补5宗及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10
	
	
	

	
	
	申报以案定补3～4宗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8
	
	
	

	
	
	申报以案定补1～2宗及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4
	
	
	

	
	
	未参与任何调解工作的
	0
	
	
	

	
	劳资纠纷排查与信息收集
	开展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8次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10
	
	
	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开展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5～8次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8
	
	
	

	
	
	开展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1～4次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的
	4
	
	
	

	
	
	未开展企业走访，劳资纠纷信息收集的
	0
	
	
	

	
	活动开展
	独立策划开展项目法律宣传1场及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按时提交的
	10
	
	
	

	
	
	协助开展项目法律宣传1场及以上，并有详细记录按时提交的
	5
	
	
	

	
	
	未开展的
	0
	
	
	

	
	档案建设与管理
	有专门的档案柜、档案盒及详细的档案资料，分类整理，并妥善管理的
	10
	
	
	

	
	
	无专门的档案柜、档案盒，但有详细的档案资料，分类整理，并妥善管理的
	8
	
	
	

	
	
	有专门的档案柜、档案盒及详细的档案资料，未按要求分类整理和妥善管理的
	4
	
	
	

	
	
	无任何档案资料的
	0
	
	
	

	
	服务记录完成情况
	按要求完成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及纠纷调处记录100%，并按时提交的
	10
	
	
	

	
	
	按要求完成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及纠纷调处记录50%～100%，并按时提交的
	8
	
	
	

	
	
	按要求完成企业走访、信息收集及纠纷调处记录50%以下，并按时提交的
	4
	
	
	

	
	
	未按要求完成任何记录的
	0
	
	
	



